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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2023 年 1 月 11 日，甘孜州交通和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主持召开

了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

加会议的有代建单位四川兴蜀公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四川省城市

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徽新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四川坤林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道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验收调查单

位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

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建设单位组织部分验收工作组成员查阅了相关资料。验收会上，与会

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等对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

改建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介绍，以及验收调查单位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报告的专题汇报。验收工作组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查，

经讨论质询，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

全线位于甘孜州石渠县境内。起于石渠县奔达乡满真村拟建金沙江大桥（甘孜侧）

桥头南约 1km处（运K1999+500，施K0+000；东经 97°25'50.79"，北纬 32°42'35.98"），

沿金沙江左岸顺流而下，经奔达乡、正科乡、温托村、须龙村，止于洛须镇拉空

龙村，顺接国道215线洛须至柯洛洞段（运K2070+780，施K71+280；东经98°0'6.37"，

北纬 32°27'35.30"）。 

本项目路线全长 72.627km（长链 1.347km），其中改建（含局部路段裁弯取直）

63.427km，占路线总里程 87.33%；新建 9.20km，占路线总里程 12.67%。全线采

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车速 30km/h，路基宽度 7.5m，沥青砼路面。桥涵与路

基同宽，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I 级。全线布设桥梁 959.28m/14 座，其中大桥

478.96m/4 座，中桥 439.48m/7 座，小桥 40.84m/3 座，涵洞 2508.16m/251 道，布

设平面交叉 7 处。 



 

2019 年 11 月，甘孜州石渠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

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石环发〔2019〕4 号）批复

了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加强公路规划和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

184号，2007.12.20），国道215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控制点、

路线长度、服务区数量和选址、环境保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已基本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建设的环保设施及采取

的环保措施有： 

1、施工期 

项目采取了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减少水土流失，对施工迹地进

行了恢复。野外施工驻地生活污水由配套的化粪池收集后用作农肥、林灌，生活

垃圾收集后运至垃圾场。项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置噪声源，注意机械保

养，减轻施工噪声影响。通过洒水降尘等方式减少扬尘对空气环境的影响。 

2、运营期 

对公路边坡、施工场地等进行了植被恢复。对跨越重要水源的桥梁采取了桥

面径流集中收集处理措施。路面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四、验收调查结果 

根据《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调查报告表》，验收调查、监测结论如下： 

1、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项目对施工场地等临时用地进行了植被恢复或复耕。施工垃圾等已清运或处

理完毕。拆迁和征地工作均由当地政府负责，对征用土地及土地上附属物按有关

规定给予了补偿。 

2、声环境监测结果 

本次验收调查期间，根据监测结果，公路沿线敏感点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 

3、水环境监测结果 

本次验收调查期间，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涉及地表水体的pH、NH3-N、石

油类、COD四项指标均满足II类水域功能标准。 

4、固体废弃物处置方式调查结果 

路面垃圾及沿线服务设施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五、文档及环保机构情况 

项目在建设期间，由安徽新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境监理工作，各施工

单位由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营运期间甘孜州交通和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制订了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由代建单位四川兴蜀公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

全环保部负责环境管理工作。与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资料、档案均由建设单位档

案室统一收存、管理。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相关环保手

续完备，主要环保措施已按环评要求落实，且各项环保措施总体有效，环境保护

设施验收合格。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第八条所列情形，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工作要求 

1、建设单位应在运营管理维护费用中充分考虑相关监测费用，加强自然保护

区路段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环境质量监测，并按监测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相关费用纳入环保设施管理维护费用。 

2、加强桥面径流收集系统的管理和维护，不断完善并认真落实突发环境风险

事件应急预案，按相关规定到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附件：国道 215 线石渠县满真（青川界）至洛须段改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

名单 

                甘孜州交通和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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